北京市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
报考条件证明告知承诺书

一、基本信息
   （一）证明索要单位
    名称：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咨询方式：010-55598091（工作日9:00-12:00；14:00-17:00）。
   （二）申请人
    姓名：  李军   身份证号： 132424197710164217 
    现聘用单位： 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二、证明索要单位告知
   （一）证明名称及内容：
    1.学历证书；
    2.专业技术职称证书。
   （二）证明用途
    申请北京市建筑施工企业“安管人员”安全生产考核。
   （三）证明设定依据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7号）第六条规定：申请参加安全生产考核的“安管人员”，应当具备相应文化程度、专业技术职称。
   （四）准予办理的条件
    申请人书面承诺具备相应文化程度、专业技术职称，并愿意承担虚假承诺的法律责任。
   （五）违诺失信惩戒
 申请人虚假承诺的失信行为纳入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并对外公示。依法对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安全生产考核的“安管人员”不予考核，并给予警告；“安管人员”1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考核。依法对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的“安管人员”撤销其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安管人员”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考核。
   （六）证明索要单位职责
    申请人作出承诺后，证明索要单位不再索要有关证明，依据申请人的书面承诺办理有关事项，并依职权对其申请事项实施“双随机、一公开”日常监管；申请人被投诉举报存在虚假承诺的，对其进行全面核查，核查属实的依法查处。
   （七）申诉渠道
    信用管理、信用修复和异议处理按照《北京市政务服务事项告知承诺审批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执行。
   （八）承诺书不公开
三、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现自愿作出下列承诺：
   （一）所填写的基本信息、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完整；
   （二）已知晓告知的全部内容；
   （三）具备相应文化程度、专业技术职称，符合申请北京市建筑施工企业“安管人员”安全生产考核的条件；
   （四）愿意承担虚假承诺的法律责任，以及告知的各项惩戒措施；
   （五）所作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申请人签名：                  联系方式： 13718812934 
现聘用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                 
现聘用单位企业公章：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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